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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由內地來港
讀書的21歲女大學生，早前墮入「假冒官員」騙
局。騙徒冒充公安指控女生涉金融犯罪，要求她配
合調查及交付「保證金」，誘騙她以支付升學資金
為由，讓父親轉賬140萬港元，款項隨即被詐騙團
夥通過洗錢賬戶轉移，騙徒隨即又以「保密令」為
由，令女生赴泰國入住酒店斷絕對外聯繫，又指示
女生自拍被綑綁和受傷的視頻，騙徒再向其父母傳
送視頻訛騙綁架其女兒，勒索300萬港元贖金。女
生父親來港報警。香港警方聯絡泰國警方後，成功
在當地酒店尋獲女生。據了解，獲救女生已於本周
二（2日）晚上回港，案件交由港島總區重案組跟
進。

騙徒指控受害者洗黑錢 誘騙「保證金」
據了解，受騙內地女生在香港一間大學讀三年級，
5月中旬收到自稱是內地公安的騙徒電話，指控她涉
及洗黑錢案件，令她交出銀行戶口及個人資料，並支
付「保證金」以證清白，又教唆女生向家人訛稱要繼
續升學，要求匯款140萬港元。
騙徒隨即轉走款項，再進行第二步騙局，要求女
生簽署「保密令」不能洩密，並提供機票及住宿着
女生到泰國。女生於5月31日晚上抵達曼谷，並在6
月1日入住當地一間酒店。騙徒對其心理操控和全
程監控，利用女生陷入孤立的恐懼心理，指令女生
配合行事。

泰警當地酒店尋獲受害者

女生按指示購買繩索、綁帶、刀具、人體彩繪顏
料等物品，在酒店房間內給自己畫上假傷痕，並拍
下自己被綑綁、看似遭人綁架和毆打的照片及視
頻，然後發送予騙徒。騙徒利用這些照片和視頻，
通過微信向女生父親勒索300萬港元。女生父親收
到勒索訊息，又與女兒失聯，隨即向香港警方報
案。香港警方根據調查，發現女生離境前往泰國，
於是通知泰國警方協助調查。
根據泰國媒體報道，當警方6月2日在一間酒店房

間尋獲女生時，她正與騙徒進行視訊通話。女生獲
救後，其父母飛到曼谷將她接回家。泰國警方仍在
調查案件，暫時無人被捕。泰國警方表明會繼續與
香港警方和國際執法機構密切合作，擴大調查範
圍，搗毀背後的詐騙團夥。
香港警方今年首季接獲 164宗「假冒官員」騙

案，數字與去年同期相若，其中42宗涉及「港漂」
學生，損失金額就按年升逾一倍，達2.8億元。警方
再次提醒，內地公安或執法人員不會向任何人索取
金錢，若果收到任何可疑來電或訊息，應向親友求
證或報警求助。

香港文匯報訊 政府向立法會提交三項
涉及禁止在地盤吸煙的法例修訂。立法會
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昨日舉行首次
會議，議員普遍支持修例，並同時提出多
項關注，包括提出會否在地盤設置吸煙
區，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強調先從嚴處理，
不希望存在灰色地帶。
勞工界議員周小松會上提問，政府會否
考慮讓具條件的地盤設置一個合法並安全
的吸煙區，以方便吸煙的工人吸煙。許澤
森回應表示，大埔宏福苑大火後，社會對
地盤吸煙行為有很大的關注和反感，修例
要從嚴，否則會造成管理困難，「一旦我
們開了一道門，說地盤內你都可以吸煙，
你守規矩便可以吸，我們相信訊息及規管
力度上，會造成很多灰色地帶。」
選委界議員陳永光關注到，法例要求承
建商採取所有合理步驟確保無人在地盤內
吸煙，故查詢何謂合理步驟。許澤森指
出，勞工處曾與業界溝通，認為承建商採
取的有效措施，包括在地盤範圍內禁止工
人攜帶火機和香煙，而工人進入地盤前要
有適當措施讓他們放下個人物品，而地盤
部分隱蔽角落需要巡查並調整監測鏡頭
等。
在豁免範圍方面，他舉例，若住所室內
進行工程或外牆維修，有關住戶在家中吸
煙不算違規，但負責施工的承辦商就受法
例規管。
選委界議員陳凱欣關注，控煙酒辦或
勞工處若接獲舉報影片，會否考慮將影
片作舉證。許澤森回應表示，關鍵是違
規者的身份和身處場所是否符合執法門
檻，若某些影片或相片有足夠佐證清楚
屬地盤範圍，並可追溯到有關人等的身
份和清楚有吸煙行為，有關間接證據足
夠發出傳票。

突擊巡查地盤 發75份書面警告
另外，勞工處上月針對職業安全及健康

表現持續欠佳的承建商，向其管理的建築地盤進
行為期兩周突擊特別巡查行動，共巡查62個地
盤，發出75份書面警告及154張「敦促改善通知
書」，並提出41宗檢控，主要涉及地盤內不安全
的吊運作業、不安全的高處工作以及沒有提供個
人防護裝備等違規情況。
勞工處表示，會繼續跟進違規地盤的改善情
況，對不安全的工作情況依法處理，並重申承建
商須嚴格執行所有地盤安全措施，保障僱員的職
安健。根據《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的一般責任
條款規定，僱主須為其僱員提供安全的工作環
境、作業裝置及工作系統，違反有關規定，最高
可被判罰款1,000萬元及監禁兩年。

港漂女生墮「假官」騙局被誘騙赴泰
按指示演「綁架」勒索父母30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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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警召開記者會，講述救人經過。 網上圖片 ●泰警救出港漂女生。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正就「35+串謀顛覆
政權」等案服刑的鄒家成，於2023年將未經懲教人員
檢查的投訴表格，透過律師帶離收押所，兩人於2024
年同被裁定「將未經授權的物品攜離監獄」罪成，涉
案女律師被罰款1,800元。她不服定罪提出終極上訴，
特區終審法院5名法官昨日頒下判詞一致駁回其上
訴，維持原判罰款1,800元。判詞指上訴方錯引法例作
為上訴理據，強調囚犯發信必須透過懲教署郵寄。

囚犯發信須透過懲教署郵寄
是次上訴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
李義、霍兆剛、林文瀚及非常任法官甘慕賢審理，
並一致駁回涉案律師胡詠斯（30歲）的上訴。
終院在判詞中表示，《監獄條例》第十八（1）條
及《監獄規則》第四十七（4）條涉及不同範疇，
《監獄條例》第十八條涉及在香港監獄管治和管理
背景下，對進出監獄物品的管制，規管囚犯以外的

任何人攜帶物品進出監獄，《監獄規則》第四十七
（4）條僅涉及囚犯的通信權利，故囚犯發信必須透
過懲教署郵寄，而《監獄規則》也沒有授權任何人
可將此類信件繞過懲教署對出獄物品的常規審查而
攜離監獄。

法官指上訴人對條文字義過度扭曲
現行《監獄條例》第十八（1）條規管任何人把物

品帶入監獄或交予囚犯，《監獄規則》第四十七
（4）條規定「如某名囚犯要求寫和發出信件予指明
的人（包括行政長官、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
員、巡獄太平紳士、申訴專員及廉政專員），監督
須准許該名囚犯寫和發出該信件，費用由公費支
付」。本案上訴人胡詠斯並未主張自己曾獲懲教署
署長明確授權將投訴表格攜離監獄，故重點是她是
否獲《監獄規則》授權將投訴表格攜離監獄，而
《監獄條例》第四十七（4）條只涉囚犯寄送信件的

安排，而非第三者攜帶物品離開監獄的權利。
常任法官霍兆剛表示，若上訴人胡詠斯依賴《監

獄規則》並將其理解為囚犯可將信件交予他人攜離
監獄並由他人寄出，是對條文字義的過度扭曲，而
囚犯寄出信件的程序必須通知監獄當局，並接受懲
教署的檢查，寄予「指明的人」的信件亦非完全豁
免檢查，只是不得在囚犯不知情下被開啟或檢查。
判詞強調，在監獄環境中，從安全、良好秩序及

紀律的角度來看，嚴格管制帶入及帶出懲教機構的
物品顯然至關重要。鑑於本案中投訴表格是以秘密
方式被偷運出監獄，要有力地主張上訴人胡詠斯相
信自己有權攜帶該表格離開監獄，顯然存在困難。
判詞認為，《監獄規則》第四十七條顯然是指透過
郵政寄送，就算囚犯可用公費寄信給「指明的
人」，亦不足以構成法理依據以支持《監獄規則》
授權任何人，繞過懲教署對出獄物品的常規審查，
將信件攜離監獄。法官最終駁回上訴。

攜未經檢查投訴表格離收押所罪成 女律師終極上訴被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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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和一些藥物可影響身體和腦部協調，嚴重

損害駕駛汽車的能力。警方東九龍總區近日展開

「駒始」執法行動，在4天內揭發3宗懷疑毒駕

案，均涉及公共交通車輛的司機，其中一名小巴

司機昨日駕車準備載客時，在牛頭角道被警員發

現行車左搖右擺，於是截停小巴並對司機進行快

速口腔液測試，初步顯示對毒品呈陽性反應，於

是將他拘捕。在此毒駕5小時前，警方亦在觀塘偉

業街截停行車左搖右擺的載客的士，經快速測

試，懷疑的士司機吸毒後駕駛，遂將他拘捕。警

方提醒駕駛人士，毒後駕駛屬嚴重罪行，一經定

罪除會被罰款及停牌外，亦會判處監禁，市民切

勿以身試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小巴的士兩司機涉毒駕被捕
東九龍4天揭發3宗 警籲勿以身試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對近日接
連揭發公共交通車輛司機涉毒後駕駛案件，
道路安全議會成員李耀培昨日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查詢時表示，的士及公共小巴司機因工
時長、收入不高，較難吸引新人入行，特別
是的士司機老年化問題嚴重，不排除有司機
為了消除疲勞而誤信毒品可提神，以致出現
毒後駕駛事件，隨時害人害己，構成嚴重交
通安全隱患。

倘察覺司機有異 應即時大聲提醒
李耀培提醒市民，如果乘坐的士或公共
小巴時，發現司機的駕駛態度有異常，包
括行駛時車身左搖右擺，或前方交通情況
應該減速但遲遲未有收慢，以及小巴停站
位置嚴重偏差等，甚至司機出現神志迷糊
或不斷打呵欠，市民就應格外小心，即時
大聲提醒司機。如果發現司機情況未有改

善，就應在安全情況下盡快落車，同時記
錄涉事的士或小巴的車牌向警方舉報，由
警方追查截停涉事司機作出調查，以防止
發生交通意外。
另一方面，政府相關部門應加強公民教育
宣傳工作，包括提醒業界不要相信毒品可以
提神的謊言，如果因毒後駕駛發生交通意外
釀成傷亡，需要面對監禁刑罰。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副主
任杜燊棠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業界
吸毒情況並非普遍情況，某程度上相信因的
士業現時「搵食」艱難，一些司機為能夠提
起精神做多「兩轉（生意）」，誤信毒品可
以提神。但司機吸毒後，會受毒品影響迷失
本性，隨時發生交通意外造成傷亡，非常危
險。他呼籲業界要自律，遠離毒品，不要誤
信毒品可以提神，同時希望警方加重毒後駕
駛的刑罰，以收阻嚇作用。

業界籲同行勿信毒品可提神

警方由昨日起一連兩星期在全港打擊行人違規過馬路
及司機不專注駕駛。昨晨6時許，東九龍總區交通部

特遣隊人員在觀塘偉業街巡邏期間，發現一輛的士駕駛時
出現左搖右擺，形跡可疑，於是在偉業街鴻圖道交界將的
士截停調查，車上當時有一名男乘客。警員隨後對該名司
機進行快速口腔液測試，結果呈陽性，顯示其體內含有氯
胺酮（俗稱「K仔」）。經調查後，以涉嫌「毒後或藥後
駕駛」拘捕該名53歲姓李男司機。

小巴司機目光呆滯
同日上午11時許，東九龍總區交通部特遣隊人員在牛
頭角一帶巡邏期間，在玉蓮台對開發現一輛來往旺角及
觀塘的紅頂小巴，行駛時左搖右擺，形跡可疑，人員將
小巴截停調查發現56歲姓許男司機目光呆滯，經快速口
腔液測試對冰毒及海洛因測試呈陽性，涉嫌毒後駕駛被
捕，並召來緝毒犬協助搜查，但未有發現。兩宗案的小
巴和的士司機，各被暫控一項「在體內含有任何濃度的
指明毒品時駕駛汽車」罪，今日（6日）在觀塘裁判法院
提堂。
另外，本周二（2日）早上約10時，警方在黃大仙美東
邨對開東頭村道，發現一輛市區的士行駛時不斷左搖右
擺，形跡可疑。警員將的士截停調查，其間發現該車司機
神情慌張及口齒不清，懷疑該名司機藥後駕駛，並要求司
機進行快速口腔液測試，經測試後發現司機對可卡因及鴉
片類藥物呈陽性反應，隨即拘捕76歲姓陳男司機。案件已
於6月3日在觀塘裁判法院提堂。
為有效地打擊毒駕及藥駕，政府引入更嚴厲的措施，在

2011年修訂《道路交通條例》（第三七四章），《條例》
增訂「零容忍罪行」，任何人駕駛時若血液或尿液含有任
何濃度的「指明毒品」，即海洛因、氯胺酮（俗稱「K

仔」）、甲基安非他明（俗稱「冰」）、大麻、可卡因，
及3,4—亞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俗稱「搖頭丸」），不
論駕駛能力有否因而受損，即屬違法。違例者最高可罰款
2萬5千元及監禁3年，如屬首次定罪，會被停牌不少於兩
年，再次定罪會被停牌不少於5年。
如司機在「指明毒品」的影響下駕駛，其程度達到沒有

能力妥當地控制汽車，可被處更嚴厲的刑罰。首次定罪會
被停牌不少於5年，再次定罪則會被停牌不少於10年，並
可罰款2萬5千元及監禁3年。如曾被裁定相同罪行，法庭
經考慮有關案情後，可判處終身停牌。如在「指明毒品」
以外的藥物影響下駕駛，達到沒有能力妥當地控制汽車的
程度，亦屬犯罪。
現行法例賦權警務人員可要求涉及交通意外、行車時干

犯交通罪行、被懷疑在駕駛時受指明毒品或藥物的影響或
在服用或吸食指明毒品後駕駛的司機進行初步藥物測試。
初步藥物測試包括識認藥物影響觀測（影響觀測）及損害
測試。如經初步藥物測試後被評為駕駛能力受損，警務人
員可要求司機提供血液及/或尿液樣本作化驗。若無合理
辯解而拒絕接受初步藥物測試，或拒絕提供血液及/或尿
液樣本進行化驗，即屬犯罪。

●53歲姓李男的士司機涉嫌「毒後或藥後駕駛」被拘捕。
●56歲姓許小巴司機目光呆滯，涉嫌毒後駕駛被捕，緝毒犬上車搜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友光 攝


